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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

第十一届会议

2000年10月2日至27日，维也纳

临时议程*项目3

最后审定并核准防止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

附加国际法律文书

A/AC.254/31
A/AC.254/31


收到的各国政府建议和提议

美利坚合众国：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、

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

补充议定书修订草案第10条的修正

第10条：防止贩运人口

在末尾处新增加几款如下：

“4.
  缔约国，不论是始发国、中转国还是目的地国，均应采取措施，解决促成贩运人口的根源因素，如贫穷、发展不足和缺乏平等机会。

“5.
  缔约国，不论是始发国、中转国还是目的地国，均应采取措施，如教育、社会或文化措施，抑制滋长人剥削人的需求。

“6.
  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，防止和禁止任何人明知故犯，为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而将其运送跨越国际边界。”

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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